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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輔導與訓練法令業務諮詢專線電話表」1份，以利提供即時便捷之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業務諮詢服務，有關各項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法令規定，併刊載於該會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csptc.gov.tw)/法規輯要/培訓法規/公務人員考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法規/「高普初等考試訓練相關規定」、「特種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法規」項下。（本部100.12.13臺人（一）字第1000224046號函）
（2） 銓敘部令以，應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高員三級考試技術類都市計畫技術科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都市計畫技術職系。（本部100.12.14臺人（一）字第1000226474號函）
（3） 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技術人員年資，得比照本部88年2月24日台（88）人（一）字第88014421號函釋，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同意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尚不得銜接支薪。（本部100.12.15臺人（一）字第1000215013號函）

（4） 考試院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4條、第5條修正條文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相關規定請逕至考選部（http://www.moex.gov.tw）/考選法規/專技人員考試法規/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項下查詢並下載運用。（本部100.12.19臺人（一）字第1000230016號書函）
（5） 行政院函以，有關行政院院長參加第13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期間，各部會簡任第12職等以上應報院核派職務之任用或遷調限制。(本部100.12.20臺人(一)字第1000228494號函)

（6） 檢送銓敘部訂定之各機關職務歸系核備案交換格式一份，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辦理職務歸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將依銓敘部訂定之交換格式修正公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簡稱Pemis2K)及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簡稱WebHR)相關傳出及接收功能，預計於100年12月底前完成與銓敘部雙向測試及版本更新，部屬機關學校如有自行開發人事管理資訊系統，請自行參照運用。（本處100.12.21臺人（一）字第1000230692號函）
（7） 銓敘部令以，應特種考試交通事業公路人員考試員級考試技術類汽車工程科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機械工程職系。 (本部100.12.22臺人(一)字第1000230330號函)

（8）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提倡節能減碳政策，辦理公開徵選時，建議於公告時註明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之應徵者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可附回郵信封俾利郵寄字樣，以落實環保政策。(本部100.12.22臺人(一)字第1000231323號書函)

（9） 考試院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相關規定請逕至考選部（http://www.moex.gov.tw）/考選法規/專技人員考試法規/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項下查詢並下載運用。（本部100.12.29臺人（一）字第1000238015號書函）
（十）考試院修正發布「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警正警察人員晉升警監官等訓練辦法」、「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及「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等4項晉升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本部100.12.30臺人(一)字第1000235468號函)
（十一）銓敘部函以，有關現行編制表內列薦(委)任，部分員額得列簡(薦)任之職稱，其備考欄加註文字體例，業經100年12月15日考試院第11屆第167次會議同意修正為「內○人得列○任第○職等」，各機關學校編制表訂定或修正自101年1月1日以後生效者，均請依上開體例辦理。(本處101.01.02臺人處字第1000240735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以，101年1月14日（星期六）為第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依規定是日非屬星期日或休息日者，為便利前往投票，選舉區內各機關、學校、團體、事業機構員工放假。(本部100.12.09臺人(二)字1000221784號)
（二）有關公務人員年終考績作業，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查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6項規定略以，各機關辦理考績時，不得以法令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或陪產假及依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據反映仍有少部分公務人員考績考列乙等案件係由於公務人員於考績年度內因懷孕、請產前假及娩假，與考績事件無關之因素考量者，爰提醒各機關(學校)仍請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依其考績年度內之工作績效表現覈實考評，以避免類此情事發生。(本部100.12.12臺人(二)字第1000224576號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提升公務人員對政府資訊公開之法治觀念，請加強辦理相關訓練。（本部100.12.14臺人(二)字第1000225540號函）
（四）101年1月1日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適逢星期日，依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逢星期六、星期日，均不予補假。101年6月23日（星期六）端午節及9月30日（星期日）中秋節亦同。（本部100.12.14臺人（二）字第1000226999號函）
（五）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100年11月30日公布施行，教師法第14條條文亦配合修正並經立法院於同年12月14日三讀通過（101年1月4日公布施行），各校於人員進用前應確實查詢有無不得任用之情事。（本部100.12.21臺人（二）字第1000226726C號函）
（六）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3條原已明定教師年終成績考核或另予成績考核需符合「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或「不滿一學年而連續任職已達6個月」之要件始得辦理，未符合上開規定者，即「不予考核」。亦即舉凡教師因辭職、退休、資遣、死亡或留職停薪，致學年度間任職連續未達6個月，依規定均「不予考核」，非僅限因「育嬰留職停薪」而「不予考核」，爰尚無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本部100.12.27臺人（二）字第1000227518號函）
（七）修正「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數位學習推動方案」第叁點、第陸點規定，附「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數位學習推動方案」第叁點、第陸點修正規定暨修正對照表、修正方案全文各1份。(本部100.12.27臺人(二)字第1000235087號函)
（八）有關教師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起訖時點一案，應以受僱者實際需求而定，惟學校仍得與教師協商合致，尚不得逕予要求配合以「自開學前一週至當學期（年）休業式後一週」為原則，或結束時點應配合「至學期終了之日（1月31日或7月31日）」。（本部100.12.28臺人（二）字第1000923636號函）
（九）檢送「101年全國公教美展簡章」，請所屬機關學校轉知所屬員工、眷屬暨退休人員踴躍參加，並於101年3月22日（星期四）前將選送作品送達指定地點彙辦。（本部100.12.28臺人（二）字第1000234979號函）

（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為避免各機關辦理考績（成）業務之作業疏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將100年度審理決定保障事件有關考績（成）事件部分，較為常見之撤銷原因予以類型化分析並摘述其要旨，以為各機關辦理100年考績（成）業務之參考，俾落實依法行政，並保障公務人員權益。另鑑於各機關辦理考績（成）業務輒有考績委員會組織不合法及程序不符規定之相關缺失，爰請各機關於辦理公務人員因考績（成）事件提起再申訴案，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2條第1項規定向保訓會為再申訴答復時，一併檢附考績委員會組成、議程及紀錄等相關資料，以利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理。(本處101.01.04臺人處字第1000241404號函)
（十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期人事月刊內容更為豐富、多元，請鼓勵同仁踴躍投稿，如有合於人事月刊發行宗旨之論著、業務研究、心靈小棧等稿件，請寄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企劃處或以電子郵件傳cpa122@cpa.gov.tw，稿件一經刊出，稿費從優計算。另依「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規定」，相關之投稿作品獲登載於人事行政月刊者，核予嘉獎1次之獎勵，並列入人事績效考核之平時考核加分。（本處101.01.01臺人處字第1000236518號函）
（十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第30條規定，保訓會復審決定經司法機關撤銷者，保訓會承辦單位應分析檢討並簽提意見，俾供改進業務之參考。經保訓會分析檢討保訓會100年度收受之行政法院裁判書，將保訓會復審決定撤銷之原因予以類型化分析，發現行政程序法第121條有關除斥期間起算點之法律適用疑義，業經行政法院形成共識。為協助各機關正確辦理保障業務，以落實依法行政，保障公務人員權益，爰提出旨揭分析報告，俾供辦理保障業務之參考。(本處101.01.04日臺人處字第1000240498號函)。
（十三）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第二點、第六點，並自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生效。（本部101.01.11臺人（二）字第1000240511號函）
（十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公務人員於100年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待遇減少者，其未休假加班費應如何計發一案，案例原薦任第七職等稅務員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六）支領專業加給有案者，嗣於100年7月3日調任薦任第七職等科員並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一）支領專業加給，其未休假加班費有關專業加給部分，計算方式如下：調待前所支專業加給表（六）數額×6/12＋調待後所支專業加給表（六）數額×1/12＋調待後所支專業加給表（一）數額×5/12。(101.01.10以臺人(二)字第1000239501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銓敘部書函以，配合100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7條規定，請查明所屬退休人員係再（轉）任公務人員並於100年1月1日以後重行退休（資遣）生效，且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審定年資者，其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基數未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審定者，請儘速報送該部，俾以辦理相關事項。（本部100.12.02臺人(三)字第1000212835號書函）
（二）行政院函修正「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並自100年12月7日生效。（本部100.12.14臺人(三)字第1000223773號函）

（三）行政院衛生署函以，有關各機關辦理勞動派遣勞務採購案件，請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11月11日局力字第10000580861號函規定意旨，併同注意受僱員工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事宜。（本部100.12.15臺人(三)字第1000225641號函）

（四）銓敘部書函以，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案件自本(100)年12月20日起，實施第二階段網路報送作業。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案件第二階段網路報送作業，係新增退休人員基本資料、年資採計項目及產製事實表之功能；至於報送程序，仍與第一階段相同－即透過系統產製事實表或申請書後，請當事人簽章並掃描至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再以網路方式上傳，同時另以電子公文方式行文至銓敘部；其餘相關文件亦須掃描至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後，以網路方式上傳。退休撫卹案件網路報送作業系統第二階段操作手冊，業建置於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網址：https://iocs.mocs.gov.tw/system/main/secondmain_Main.asp)之「新訊小圃」項下，請自行上線查看或下載使用。（本部100.12.23臺人(三)字第1000232363號書函）

（五）檢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勞工保險局辦理一百零一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公告影本及委託銀行（土地銀行）國內營業據點資料各1份。（本部100.12.29臺人(三)字第1000236467號書函）
（六）檢送行政院訂定「一百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1份。(本部100.12.29臺人(三)字第1000237394號函)
（七）檢送「一百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定」1份。（本部101.01.04臺人(三)字第1010001743號函）
（八）行政院發布「國民住宅出售出租對象家庭收入標準」。（本部101.01.05臺人(三)字第1010002109號書函）
人 事 動 態
一、本部同仁部分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

職稱
	到(離)職
日期
	備考

	林世英
	調陞
	駐外文化機構一等文化秘書
	駐外文化機構文化專員
	100.10.26
	補登

	林祝里
	新進
	基隆市政府教育局科長
	國教司專員
	100.12.13
	

	洪芳筑
	調陞
	會計處科員
	會計處專員
	100.12.15
	

	黃美樺
	新進
	
	總務司科員
	100.12.21
	100年高考三級錄取人員

	王崑龍
	調他

機關
	會計處科長
	國立金門大學會計室會計主任
	100.12.22
	

	古雅瑄
	調他

機關
	高教司助理幹事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
	100.12.30
	100年度高考二級考試及格分發他機關

	王敬前
	調他

機關
	政風處處長
	行政院政風處處長
	101.01.01
	

	柯是鈐
	新進
	行政院簡任秘書兼政風室主任
	政風處處長
	101.01.01
	

	陳秀娟
	
	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二等文化秘書
	文教處二等文化秘書
	101.01.02
	回部服務

	陳立芬
	調陞
	高教司幹事
	高教司編輯
	101.01.04
	

	楊麗玉
	調陞
	會計處專員
	會計處科長
	101.01.06
	


二、人事主管人員部分(組長以上)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

職稱
	派令生效
日期
	備考

	李璁娀
	調任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人事室主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人事室主任
	100.12.23
	補蘇義泰缺


(英譯法規每月一則

(教師法第30條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分級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分學校及中央兩級。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分縣 (市) 、省 (市)及中央三級。

The Teachers' Appeal Review Committe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levels:
1.The school and central levels for junior colleges and higher levels.
2.County(city),provincial,and central levels for high schools and lower levels.
(ABC-每月10句
1. May I pay by credit card?（我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嗎？）
2.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我想訂票。）
3. Could I have the check, please?（請把帳單給我好嗎？）
4. We are in the sme boat.（我們的處境相同。）
5. Have you ever been to Japan?（你去過日本嗎？）
6. Could I have the check, please?（請把帳單給我好嗎？）
7.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請接受我的道歉。）
8.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一鳥在手勝於二鳥在林。）
9. Walls have hears.（隔牆有耳（謹防竊聽）。）
10. That makes sense.（那可以理解。）（資料來源：教育部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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